存 款 繼 承 申 請 書
被繼承人　　　　　　　前在貴會開立□活期(儲)□定期(儲)□支存□其他                   

存款帳號：                     ，截至申請之日結存新臺幣                              元       　　　　　　　　       整，今因不幸於   年   月 　日故世，所有上述存款依法應由申請人繼承，茲檢具原存款證件、死亡證明文件、遺產稅繳清證明文件及繼承證件等，請將上述存款即由申請人繼承具領，嗣後如利害關係人提出異議發生糾葛，或申請人所附之繼承系統表有所遺漏及錯誤，當由申請人連帶負全部法律責任。請  貴會將上述被繼承人所開立之帳戶結清銷戶並依下列方式予以給付：
□(一)存(匯)入                          農會/銀行                分部/分行， 
戶   名：                    帳號：                                 。 
□(二)領取現金(收據如後/貼印花)。
□(三)領取支票(收據如後)。
□(四)託收票據(未到期)      張，面額合計                                         元，
由申請人領訖，不另立收據(簽章)                       
此致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
申請人（即繼承人）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被繼承人　　　　　　 君繼承系統表：
	繼承人稱謂及姓名

	配偶:
	
	長女:
	
	
	

	長子:
	
	次女:
	
	
	

	次子:
	
	三女:
	
	
	

	三子:
	
	四女:
	
	
	

	四子:
	
	
	
	
	


上列繼承系統表係參酌民法繼承篇第一一三八條至一一四十條之規定訂立，如有遺漏或錯誤由繼承人負損害賠償及有關法律上之完全責任。原則應以全體繼承人為主，如有糾紛應憑法院判決為準。
註：全體繼承人立具之存款繼承申請書影印於取款憑條(或支出傳票)後面作為附件，正本、遺產稅
證明書及其他證明文件另行裝訂成冊，妥善保管備查。
經辦                     核章                     主任                        10908
	貼 印
花 處


收    據
□新臺幣：                                    元整。
茲收到
□票  號：              之合作金庫付款支票乙張無誤。
此致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
立據人（即繼承人）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908                                                                                    
